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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艺术学院艺术交流中心人员的通知

各系（室）、部门、中心：
为进一步做好学院艺术交流宣传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对艺术学院艺术交流中心人员进行了调整。调整后的名单如下：

艺术交流中心主任：朱沁娟

艺术交流中心副主任：张诚、陆阳

艺术交流中心宣传部主任：张甜甜

艺术交流中心宣传部记者：张敏、徐婕、李晶

艺术交流中心展演部主任：杨志宇

艺术交流中心展演部主管：陈红辉

艺术交流中心编辑部主任：李洋

艺术交流中心编辑部编辑：李洋、姜卉、王少琛、王昊

艺术交流中心影视部主任：陆阳

艺术交流中心网站维护部编辑：王慧
南通大学艺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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